
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 
教职工在职攻读（    ）研究生协议书 

 

甲方：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（在职攻读研究生的教职工） 

根据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《阿拉善盟

人才引进培养和服务保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阿党人才字〔2023〕2

号）和学院《教职工考勤管理办法(试行)》（阿职院〔2018〕2号）及

有关规定，甲方为加强教职工队伍建设，提高教职工业务水平，经甲

方会议研究决定，同意         乙方申请在职攻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校                专业的          研究生。 

经甲、乙双方商定，为明确相关事项，自愿签订协议如下： 

一、学习期限         年（月），起止时间：         年     月

至         年     月。 

二、乙方在职离岗脱产攻读非全日制研究生时，需要履行请事假

手续，学习期间执行机关事业单位事假工资规定。 

三、乙方在职脱产攻读全日制研究生期间，甲方保留编制，扣除

奖励性绩效、基础绩效奖、校内绩效工资和学院相关福利待遇。学院

人事处按照盟人社部门每年年底奖励性绩效、基础绩效奖等核定数，

核算脱产攻读学位期间扣款金额，并通知本人当年扣款金额，须一次

性交清，乙方个人应当出具书面同意甲方按本协议约定扣款承诺书，

本人须在签定本协议 5个工作日之内将应扣款金额打入计财处指定帐

户。所扣款项全部用于外聘教师劳务费发放。学习期间不确定年度考

核等次，连续计算工龄。 

四、乙方在职脱产攻读全日制研究生期间将上学前应发工资总额

作为缴纳各类社会保险的基数，由单位和个人分别按规定比例缴纳；

上学前应发工资总额低于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，以上年度社会平均

工资作为缴纳各类社会保险的基数，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。 

五、乙方未能在在职学习期内完成学业取得学历、学位证书，期

间按照辞退处理，乙方应当退还学习期间甲方发放工资及缴纳各类社

会保险金。 

六、乙方在职学习期满不返岗的，应当退还学习期间甲方发放工

资及各类社会保险金，拒不退还的，甲方有权采取行政措施进行追缴，



必要时可以通过法律诉讼解决，按照规定程序一并依法记入个人诚信

档案。 

七、乙方脱产攻读全日制研究生，在学制期内完成学业取得学历、

学位证书并返岗工作的，自返岗之日起按有关规定重新核定工资及相

关待遇。 

八、乙方在协议应自觉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，爱岗敬业，为

人师表，努力学习，期间按时完成学习任务。 

九、乙方学习结束后应当无条件返回甲方学院工作，且在学习结

束之次月起，按规定在甲方的服务期不得少于 8 年，否则按违约处理，

违约金标准为乙方离职当年应发年工资总额计算（包括五险）。 

如果乙方拒不承担违约金的，甲方有权采取行政措施进行追缴，

必要时可以通过法律诉讼解决，按照规定程序一并依法记入个人诚信

档案。   

十、乙方在职脱产攻读全日制（或非全日制）研究生期间，未经

甲方同意不得调整学习专业、时间及学习形式；乙方在服务期内提出

调离、辞职、自费出国等申请的，均按违约处理，应承担剩余服务年

限的违约金，在职学习应当退还学习期间甲方发放工资及缴纳各类保

险金。 

十一、乙方在脱产学习期间要严格遵守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

为十项准则》相关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，期间一切个人行为及法律

责任，均由乙方个人承担，与甲方无关。 

十二、在本协议履行期间，如果本地有关文件政策发生变化调整

时，协议内容与文件规定不一致的，适用新文件政策规定，但协议已

经履行的部分，仍然适用本协议。 

本协议未尽事项，按照当地有关文件及法律法规规定执行。 

十三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存入本人档案一

份。 

十四、本协议自甲、乙双方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。 

   

甲方：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
